
國軍桃園總醫院優良教師選拔辦法 

97 年 07 月 16 日訂定 

98 年 06 月 14 日第 1 次修訂 

99年 10月 8日審視 

100年 7月 28日修訂 

102年 8月 30日審視 

103年 9月 1日修訂 

105年 3月 25 日修訂 

106年 3月 22 日修訂 

106年 9月 7日修訂 

第一條  為提昇教學品質與教學成果，獎勵教學優良教師，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優良教師選拔每年度舉辦一次。 

 

第三條  優良教師應具備下列項資格，始得符合推薦。 

一、本院主治(以上)醫師。 

二、於教學醫院臨床服務滿 3 年以上之護理及其它醫事人員。 

三、前二年度未曾獲獎者。 

 

第四條  教學優良事蹟應含下列各項： 
一、具有傑出教學成果，或於教材、教法具有改善方法。 

        二、教學認真、熱心輔導住院醫師、或其它醫事人員。 

        三、積極參與醫療部各項繼續教育課程活動。 

四、受邀至院外擔任講師或講者。 

        五、其它與教學有關之重大事蹟。 

 

第五條  優良教師推薦程序如下： 

        由各部科醫師及各類醫事人員推薦 1 至 2 員、護理師 4~5 員，並檢具優良教師推薦表（附

表 1），繳交至本院教師培育中心。 

 
第六條  推薦時間： 

        優良教師推薦作業時間為每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將上述書面資料繳交至教師培育中

心，由本中心委員共同遴選，錄取名單將送交醫教會追認。 
 

第七條  錄取名額： 

        醫師 3 員；護理師 2~3 員、其它醫事人員 2~3 員共 5 名為上限。 

         

第八條  獎勵方式： 

        優良教師除公開表揚外，並於院內恭請院長頒發獎狀乙面及獎金伍仟元整，並邀請於教師 

培育中心所舉辦之教師教學研討會，發表教學成果及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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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桃園總醫院    科（部）   年度優良教師推薦表 

※教師基本資料    

教師 
姓名  職稱  到職 

日期  

※優良教學事蹟 

項目 評分項目 佔分 

教材
編制 

□是□否  教材編製是否符合教學目標? (10％)。 

□是□否  教學內容是否進行院內網路資源分享? (10％)。 

□是□否 教材製作是否多元化(例如投影片、視聽教材、教         

具製作、PBL等)? (10％)。 

30 

專題
實務 
教學
成果 

□是□否  指導住院醫師、其它醫事人員或學員(生) 專題報告

(例：死亡病例討論、臨床病理討 論、藥物不良反應案

件討論、病例討論、 跨領域團隊教學、醫療不良事件分

析與探 討等專題報告等)計     件(10％)。 

□是□否  指導住院醫師、其它醫事人員或學員(生)期刊研讀計    

件(10％) 。 

□是□否  指導院內醫師、護理及其它醫事人員或學員(生)論文發

表，共計     件(10％)  

30 

教學
專業
成長 

□是□否  參加院內外教學相關研討會、研習會，共計   次(10

％) 。 

□是□否  擔任科、院內專題講座主講者或擔任院內職前 

、在職教育訓練課程主講者，共計   場(10％)。 

□是□否  擔任院內師資培訓課程講者(10%)。 

□是□否  至院外擔任專題講座，共計    場(5％) 。 

□是□否  完成相關師資資格認証(包括學會、師資培育中心)(5%) 

40 

其他
有關
優良
教學
事蹟 

□是□否  取得相關教學課程之專業證照(例如：教育部部定講師、

大專院校所頒發臨床導師聘書、擔任學員導師等)，共計    

件。 

加分 

(以不

超過

10分) 

                         科(部)主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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